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2025-2035年）草案解读
一、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提高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治理水平，落实新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 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转发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内自然资字〔2023〕227 号）等文件的要求，结合《内蒙古自治区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规程》《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导则》（征求意见稿），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局、巴彦托海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2025-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该规划以促进巴彦托海镇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引导优化城镇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置、提升空间品质、激发发展活力，促进城镇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
二、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草案）》由规划总则、单元层面规划、实施层面规划、实施保障四部分组成。
（一）第一部分“总则”。贯彻落实旗、镇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各项要求，推进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高质量发展，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
（二）第二部分“单元层面规划”。
[bookmark: _GoBack]首先，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发展目标和传导要求，衔接已有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成果。其次，明确城镇性质与功能定位。巴彦托海镇中心城区规划性质为鄂温克族自治旗政治、文化、服务中心，自治旗北部窗口型中心镇。巴彦托海镇中心城区发展定位为承接市级产业转移，以农产品加工制造、农机装备与制造、汽车服务、文化旅游与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宜居城镇。三是，优化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巴彦托海镇中心城区规划形成“一主轴两次轴、两中心三节点”的功能与空间结构。四是，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优化交通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防灾减灾设施。
（三）第三部分“实施层面规划”。
一是落实细化单元层面规划的传导内容，优化用地布局，合理确定各地块的控制指标与管控内容。二是在满足社区生活圈服务半径要求基础上，优化单元层面规划确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安全设施等各类配套设施。三是落实单元详细规划中的道路体系，优化城市支路网布局，确定各级道路的断面形式，交叉口形式等。
（四）第四部分“实施保障”。
一是加强组织保障，结合行政事权和单元类型，确定实施详细规划的工作机制和工作规程，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分工。二是完善政策配套，制定详细规划实施所需的配套政策建议。明确地块出让、转让、拆分等规定，容积率奖励和补偿规定，地块优化规定等内容。三是做好监督评估，做好公示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建立规划实施动态监测预警，定期开展规划实施评估。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加快推进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全程在线数字化管理，提高工作质效。

